
中国共产党镇平县委员会办公室镇平县集中办公区

物业服务项目-中标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采购项目编号：镇财采购 GK-2024-95

2、采购项目名称：中国共产党镇平县委员会办公室镇平县集中办公

区物业服务项目

3、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
4、招标公告发布日期：2024 年 12 月 24 日

5、评审日期：2025 年 01 月 14 日

二、采购项目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要求、合同履行日期：

1、采购内容：政务服务大厅服务

2、服务期：3年

3、服务地点：镇平县

4、合同履行期限：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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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
号
采购内容

供应商名

称
地 址

中标金

额

单

位

镇

财

采

购

GK-

202

县集中办公区域物业服务、安防

监控、设备设施维护保养、保洁

等管理服务及保洁用品、警用器

械的配置（具体详见招标文件）

镇平政务

物业服务

有限公司

镇平县平

安大道政

务服务中

心四楼

327530

0.00
元

序

号
名称 服务范围

服务

要求

服务

时间

服务

标准



4-9

5

1

中国共产党镇

平县委员会办

公室镇平县集

中办公区物业

服务项目

县集中办公区域物业服务、

安防监控、设备设施维护保

养、保洁等管理服务及保洁

用品、警用器械的配置（具

体详见招标文件）

满足

采购

人要

求

合同

签订

后 3

年

符合

相关

法规

和要

求

四、评审专家名单

刘负磊、张娜、尚星、邓蓉、马毅

五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收费标准：参照《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》豫招协【2023】

002 号文件的规定向中标供应商收取代理费用；

收费金额：45000.00 元。

六、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

本次中标公告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《南阳市政府采购网》《全国

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河南省·镇平县）》上发布，中标公告期限为 1

个工作日 。

七、其他补充事宜

供应商认为成交公告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可以在成交公告期限

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同时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

提出质疑(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)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

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及本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）一并提

交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。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

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

八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


